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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報名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報名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報名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報名表  

受託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回訓類別：□防火避難設施類 ((((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 
          □設備安全類 ((((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請勾選)))) 

二吋照片 

 

 
黏貼處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籍貫        省       市、縣 

聯絡電話 
O： FAX： 

H： 手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 □ 

E-mail  

認
可
證
資
料 

 認可證字號 認可日期 有效期限 

 
防火避難設施類    

設備安全類        

 

送名

驗稱

證件

件數 

 (  ) 1.最近二個月二吋脫帽相片（光面紙）1 張，背面書寫姓名。 

 (  ) 2.國民身份證 影本。 

 (  ) 3.認可證 影本。 

 (  ) 4.具結書。 

 (  ) 5.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簽簽簽簽

名名名名

＋＋＋＋

蓋蓋蓋蓋

章章章章 

 

收 據 抬 頭  □開立本人姓名   □開立公司名稱：                                  

講 習 地 點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大會議室 

參 加 場 次  109 年 4 月 29 日（三）、4 月 30 日（四） 餐點勾選：  □葷     □素 

※   以下資料    報名人員免填    ※ 

繳費狀況： □已繳 ($         )       /      /            □匯款 □支票 □現金  

學號 
 

回訓期別 
 回訓證明

書字號 

 

資格

核定 

□ 合格  

□ 不合格 
複  審 

 

 
初  審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報名表附件 1 

身 份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正     面 

背      面 

此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          （簽名及蓋章） 



報名表附件 2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專 業 檢 查 人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專 業 檢 查 人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專 業 檢 查 人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專 業 檢 查 人 認 可 證 影 本認 可 證 影 本認 可 證 影 本認 可 證 影 本 （（（（ 每 一 證 件 限 用 一 張每 一 證 件 限 用 一 張每 一 證 件 限 用 一 張每 一 證 件 限 用 一 張 ，，，， 可 影 印 使 用可 影 印 使 用可 影 印 使 用可 影 印 使 用 ））））  

請縮小至 B5 規格並黏貼於此 

此影本與正本相符無誤          （簽名及蓋章） 



報名表附件 3 

具具具具                        結結結結                        書書書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營建署委託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建築物公共安建築物公共安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所附前項證件

如有偽造、假造、塗改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所有資格認定（包括講習資格、

領證資格），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   據 

具  結  人：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報名表附件 4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保護您的的個人資料，依

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告知有關本會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

用等相關事項如下，當您勾選並簽名，表示您已詳閱、瞭解並同意以下內容： 

 

一、蒐集之目的：本會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取得您的個

人資料，為提供【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必要範

圍內之使用。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及方式： 

(一) 期間：本會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  

期間或依法令之資料保存期間。 

(二) 地區：中華民國領域。 

(三) 方式：您同意本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於本會處理與蒐集目的相關 

事務之地區，並同意本會將該資料以紙本、電子、口頭或其 

他適當方式，供本會利用。 

三、您的個人資料，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一) 向本會請求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惟本會依法得酌收必要成 

本費用。 

(二) 向本會求補充或更正之。 

(三)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向本會請求刪除、 

停止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但本會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 向本會要求停止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要求刪除。 

四、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瞭解其內 

容，並同意本同意書所列之事項。 
 

 

□ 所附資料確由本人填寫，並同意授權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於 

上述範圍內使用 

 

立同意書人 :                       (簽名及蓋章)  

 

立同意書日期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